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20〕20号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恢复文化和旅游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应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恢复文化和旅游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5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应对常态化疫情防控

恢复文化和旅游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
为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形势，根据市委、市政府“四新”行动计划要求，加快推进文旅市场恢复活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巩固文旅市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具体措施如下：

一、聚焦市场拓展，鼓励旅行社招徕游客来宁旅游。鼓励全市各旅行社积极开拓客源市场，吸引更多游客到南京观光休闲、旅游度假。对2020年5—7月期间组织游客来宁旅游累计接待量达5000人次以上的旅行社，根据游客游览景区数量和在宁停留天数综合排名，对排名前30的旅行社分别给予20—3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二、聚焦品质提升，鼓励旅游星级饭店提高综合效益。鼓励全市旅游星级饭店提升服务品质，积极开展各类放心消费活动。根据2020年5—7月期间客房出租率、客房和餐饮（含外卖）收入综合排名，对排名前20的旅游星级饭店分别给予20—3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三、聚焦精准营销，鼓励旅游景区（度假区）在符合防控要求的条件下开展特色旅游活动，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和舒适度。鼓励全市国家等级景区（度假区）大力开展精准营销，组织特色活动，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旅游环境，不断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和舒适度。对2020年5—7月期间无旅游安全事故、无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旅游接待人数环比增幅排名前10的国家等级景区（度假区）分别给予20—3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四、聚焦转型发展，鼓励乡村旅游点（区）提升服务品质。鼓励乡村旅游点由“游在乡村”向“宿在乡村”转型，完善综合配套服务设施，提高旅游安全意识，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对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原省星级乡村旅游区，根据2020年5—7月期间旅游接待人数、旅游综合收入综合排名，对排名前10的乡村旅游点（区）分别给予10—3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五、聚焦惠民补贴，拉动电影和演出市场快速恢复。在影院和剧场正式恢复营业后，为促进电影市场消费，适时推出电影惠民消费补贴，鼓励市民观影消费。支持和鼓励演艺企业引进高品质剧目，在演出市场正式恢复营业后三个月内，对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申报，在我市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根据剧院规模（含小剧场）、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等分类综合排名，对排名前10的演艺企业分别给予5—1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六、聚焦绿色网吧，提升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管理水平。鼓励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创建“绿色网吧”，不断改善上网环境，提升管理水平。对在我市依法设立，2018—2019年度评定的绿色网吧企业，综合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日常管理各项考核和上网终端数量，分别给予2万元（140台以下上网终端）和3万元（140台以上上网终端）资金扶持。（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七、聚焦创新研发，鼓励文旅企业创新开发文化旅游商品。鼓励文旅企业创新开发南京特色文旅商品，加大线上宣传和销售力度。对2019年授牌和入选的“南京特色文旅商店”，根据2020年5—7月期间营业收入和网上销售收入综合排名，对排名前10的“南京特色文旅商店”分别给予5—10万元奖励。对2020年在全国、省旅游商品大赛中获奖的文创企业，给予不低于主办方的奖励额度。（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八、聚焦金融支持，加大对文旅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防范文旅企业资金流动性风险，在落实我市“稳企十条”基础上，再延长我市文化企业、重点旅游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3个月，免收转贷基金费用政策延至7月。（责任单位：市财政局、人行南京营管部、市金融监管局、市文旅局）

九、聚焦风险防范，创新设立文旅企业保险产品。联合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设立因重大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文旅企业运营困难的企业保障险，对自愿参保的文化和旅游企业，首次参保对当年保费给予一定比例补贴。对2019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投保旅行社责任险且保单依然有效的旅行社，因疫情影响保险期限延长3个月，不另外收费，保障范围和赔偿限额不变。（责任单位：市金融监管局、市文旅局、市财政局）

十、聚焦夜间开放，扩大文旅消费供给。鼓励市属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弹性延长夜间开放时间，结合馆藏资源，开发适合夜间消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打造特色文旅夜间消费品牌。（责任单位：市文旅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5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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